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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健全財務基礎，期能減輕

政府財政負擔，並提高公務人員退撫給與所得。以往公務人員退休金的籌

措方式，係由各級政府於年度編列預算支應，公務人員毋需繳納任何經

費，此法乃是國家本於「恩給制」之精神，預估當年可能退

休人員之多寡，再編列預算，然隨著人事預算不斷膨脹，政府經費有限，

在長期負債的情況下，甚而有地方政府財政困難，無法支付退休金，如

此一來，則可能出現反淘汰的現象，即應該退休者無法退休，只好繼續

任職，這不僅可能拖垮政府財政，更阻礙了人力新陳代謝的

管道，無異將前代的包袱留給後代，因此，退撫新制改採「基金制」（註

二十一），以解決政府財政負擔，穩定財務基礎（註二十二）。

　　新修正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明定，公務人員退休金，應由政府

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金支付之，並由政府負最後支

付保證責任（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五條亦有是項規定）。共同撥繳費用係

按公務人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之費率，政府

撥百分之六十五，公務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，滿三十五年後免再撥繳。

而因公傷病成殘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七條規定退休者，其加發主退休

金，則另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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